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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一、對象：選修博士班二年級「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一）、（二）」課程之

研究生。 

二、本課程為一學年必修課程，分上、下兩學期進行。 

三、本課程的目標包括：瞭解諮商督導的主要模式與應遵循之督導倫理、增進

督導的態度、技能與知識上成為勝任的諮商專業督導、發展出適合個人諮

商風格的督導模式。 

四、修習本課程之研究生需要對碩班（含）以下修習諮商實習相關課程的學生

提供個別與團體督導，每週3至4小時，持續一學年。 

五、於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始前與相關課程教師、需要受督的同學舉行聯繫會

議，了解諮商實習課程教師對實習的要求、受督者同學對接受督導的期

待，進行個別/小團體督導配對，持續進行一年。 

六、修課學生需與受督學生於學期督導開始之初，訂定督導契約，包含督導目

標、進行內容與方式、督導時間與地點、督導評量、督導倫理等，以利督

導進行。 

七、諮商實習相關任課教師於學期進行期間與期末請受督學生提供受督回饋意

見供修習本課程之研究生及諮商實習相關課程教師參考。 

八、研究生於督導實習期間，需持續接受課程教師的督導，並完成該課程的要

求。 

九、修習本課程之研究生除了課堂上閱讀主要教材與討論、課堂上的督導討論

之外，需要進行的課後督導實習活動包括： 

1. 需要個別督導碩士班志願接受督導的諮商組學生一至二位，以及以小團

體方式督導學士班修習「學校諮商實習（一）、（二）」及「輔導教學實

習（一）（教）、（二）（教）」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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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接受個別督導的每位受督者，於每學期每週進行1小時，一學期至少

15週，並且需將部分的督導歷程錄影；接受小團督的受督者，於每學期

每週進行2小時，一學期至少10次，並且需將部分的督導歷程錄影，以

利督導課程的討論。 

3.  為了有效的學習如何督導，除了上課之外，也必須同時另外接受一對

一的個別督導，學習如何「接受督導」，了解被督導者的需要。督導的

選擇條件為具有諮商心理相關博士學位，並且具備督導經驗至少一年為

原則，且須經授課老師同意。 

十、本系諮商督導實習之執行，應注意下列事項： 

1. 本系學、碩、博士班各層級諮商實習應於每學年第 2 學期排課期間協調

督導事宜，由擬於次學年修習博士班課程「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

（一）、（二）」及「進階諮商專業實習（一）、（二）」總召會同碩士班課

程「諮商心理實習（一）、（二）」總召及「諮商專業實習（一）、（二）」

總召、學士班課程「輔導教學實習（一）（教）、（二）（教）」總召、「生

涯規劃教學實習（教）、生涯規劃教育服務學習（教）」總召及「學校諮

商實習（一）、（二）」總召，召開各層級諮商實習授課教師與總召協調

會議，協調相關事宜。 

2. 受督者（接受博士班督導的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提供督導者（博士班

學生）督導回饋意見。 


